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33

■ 2020年10月27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3013

证券简称：地铁设计 公告编号：

2020-002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简称：地铁设计，股票

代码003013） 股票交易价格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0月26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6、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30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第四节 风险因素” ，以及2020年

10月22日披露的《上市首日风险提示公告》。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

2020-095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变更后的公司中文名称：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变更后的公司英文名称：Landai� Technology� � Group� � Corp.,� Ltd.

3、变更后的证券简称：蓝黛科技

4、变更后的英文证券简称：Landai� Technology

5、证券代码不变，仍为“002765”

6、证券简称启用时间：2020�年10月27日

一、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说明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的议案》及《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中文名称由“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

“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由“Chongqing� Landai� Powertrain� Corp.,� Ltd.” 变更为

“Landai� Technology� Group� Corp.,� Ltd.” ；公司证券简称由“蓝黛传动” 变更为“蓝黛科技” ，证券

代码 “002765” 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09月17日和2020年09月29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变更登记手续及《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重庆市璧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登记情况如下：

名称：蓝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7203940748P

注册资本：人民币575,175,290元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05月08日

住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

法定代表人：朱堂福

营业期限：永久

经营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有效期及核定进出口商品目录内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机械加工，生产机械模具；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齿轮、轴；汽车用精密铸件，电子元器件制造，光学玻璃制造，企业总部管理。

二、其他事项说明

1、 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变更的原因说明详见2020年09月17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4）

2、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2020�年10月27日起发生变更，变更后

的中文证券简称为“蓝黛科技” ，英文证券简称为“Landai� Technology” ，公司证券代码不变，仍为

“002765” 。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50

证券简称：

ST

加加 公告编号：

2020-083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公告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新增案件收到应诉通知书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新增1起诉讼案件，涉及金额11,217,699.74元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本次公告的诉讼，在诉讼审结之前，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数或期后利润数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加加食品” ）于2020年10月23日收到湖南省长

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0]湘01民初1810号）等相关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湖

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自然人陈烨铭起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诉讼金额共计人

民币11,217,699.74元。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陈烨铭

被告1：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2：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3：杨振、杨子江、段维嵬、刘永交、彭杰、王彦武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1加加食品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佣金损失、 印花税损失和利息等合计11,

217,699.74元；

（2）请求判令被告2、被告3对被告1上述赔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案件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20年2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编号：

[2020]1号），对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有关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罚，详见《关于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陈烨铭以证券虚假

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就前述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二、本案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损益产生

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将聘请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三、备查文件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材料。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49

证券简称：紫光国微 公告编号：

2020-081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比例超过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26日收到控股股东西藏紫光春

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春华” ）的通知，2020年7月23日至10月23日，紫光春华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55.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8%。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减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拉萨金珠西路158号拉萨康达汽贸城院内综合办公楼西2-8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7月23日至2020年10月23日

股票简称 紫光国微 股票代码 002049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655.82 1.08

合 计 655.82 1.0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紫光春华 21,304.19 35.11 20,648.37 34.0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1,304.19 35.11 20,648.37 34.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

2020-142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2017年10月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部分股份， 数量为68,081,

0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6%，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限售起始日期为2017年10月24日，申请解除限

售的股东共15名。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可上市流通的日期为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

一、 股份变动情况

（一）2017年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份变动情况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金一文化”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奕彬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711号），核准金一文化向黄奕彬发行33,611,491股股份、向黄壁芬发行4,801,641股股

份、向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发行40,458,276股股份、向张广顺发行14,344,167股股份、向瑞金

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发行8,637,348股股份、 向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发行2,

467,813股股份、向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2,659,998股股份、向黄育丰发行1,

388,145股股份、向范奕勋发行1,233,906股股份、向郑焕坚发行925,430股股份、向黄文凤发行616,953

股股份、向陈昱发行616,953股股份、向陈峻明发行308,476股股份、向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8,043,775股股份、向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5,094,39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核

准金一文化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700,796,668元。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相关方发行股票

数量如下表：

标的公司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金艺珠宝

黄奕彬 33,611,491

黄壁芬 4,801,641

小计 38,413,132

捷夫珠宝

菲利杜豪 40,458,276

法瑞尔 ———

小计 40,458,276

臻宝通

张广顺 14,344,167

博远投资 8,637,348

飓风投资 2,467,813

三物投资 2,659,998

黄育丰 1,388,145

范奕勋 1,233,906

郑焕坚 925,430

黄文凤 616,953

陈昱 616,953

陈峻明 308,476

小计 33,199,189

贵天钻石

熙海投资 8,043,775

领秀投资 5,094,391

小计 13,138,166

合计 125,208,763

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向发行对象发行股票数量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钟葱 6,210,237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71,929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771,929

4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8,421,052

5 华融期货有限责任公司 13,157,894

6 马楚雄 6,140,350

合计 61,473,391

上述股份中125,208,763股于2017年10月24日上市、61,473,391股于2017年12月22日上市。 该交

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834,718,154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总股本为834,718,154股。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为662,236,3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34%，限售流通股（或非流通股）的股份数量为172,481,8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66%。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金艺珠宝、捷夫珠宝、臻宝通及贵天钻石2019年度或累计业绩承诺已实现，承诺

方不涉及业绩补偿情况。

二、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所作出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相关承诺

1、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所作出的股份锁定承

诺：

（1）黄奕彬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5,601,915股股份 （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28,009,576股股份 （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

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36个月，并以下列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但按

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艺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金艺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

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4）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上述股份数均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数量为准。 ”

截至目前，承诺方黄奕彬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2）黄壁芬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满后，本承诺人认购的股份的解锁时间和解锁数量安

排如下（见下表），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一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

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40%－当

年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二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二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

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

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

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7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三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

次日；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4.金一文化

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交易取得

的股份的10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

截至目前，承诺方黄壁芬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3）菲利杜豪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15,328,913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转让。 以下列最晚的日期为

可申请解锁时间，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

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

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4）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25,129,363股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上述股份的整体解锁时间和解

锁数量还应符合如下规定，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一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次日。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25,129,363股

金一文化股份40%－当年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二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二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

告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

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25,129,363

股金一文化股份7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三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次日；（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捷夫珠宝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

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4）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

=本次认购的25,129,363股金一文化股份－累计已补偿的股份 （如需）－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 （如

需）。 ”

截至目前，承诺方菲利杜豪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4）陈峻明、陈昱、范奕勋、黄文凤、黄育丰、博远投资、飓风投资、张广顺、郑焕坚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不转让。 锁定期满后，本承诺人认购的股

份的解锁时间和解锁数量安排如下（见下表），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之后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

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

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

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

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40%－当年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二期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

补偿期限第二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2.按照约

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24

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70%－累计已补偿的股

份（如需）

第三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次日；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4.金一文

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交易

取得的股份的10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截至目前，承诺方陈峻明、陈昱、范奕勋、黄文凤、黄育丰、博远投资、飓风投资、张广顺、郑焕坚严格遵

守股份锁定承诺。

（5）三物投资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的股份自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不转让，自下列最晚

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

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臻宝通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

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之次日；

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臻宝通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

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

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

4)�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

截至目前，承诺方三物投资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6）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本承诺人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包括在股份锁定期内因金一文化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

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的锁定期为12个月。 锁定期满后，本承诺人认购的股份的解锁时间和解锁数量安

排如下（见下表），但按照《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除外，之后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第一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40%－

当年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二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二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次日；2.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3.金一文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届满24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认购的金一文化股份70%－

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

第三期可申请解锁时间：下列日期中最晚的日期为可申请解锁时间：1.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之次日；2.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补偿期限第三年度期末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

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之次日；3.按照约定《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如需）之次日；4.金一文

化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届满36个月之次日。 累计可申请解锁股份：可申请解锁股份=本次交易

取得的股份的100%－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需）－进行减值补偿的股份（如需）。 ”

截至目前，承诺方熙海投资、领秀投资严格遵守股份锁定承诺。

2、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

诺:

（1）公司与黄壁芬、黄奕彬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第2条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乙方各自及共同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金艺珠宝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净利

润预测数，金艺珠宝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6,000.00万元、6,550.00

万元、7,050.00万元。

2.2�如金艺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该年度期末累

计的承诺净利润数， 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5条约定的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

支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

2.3�发生股份补偿的情况下，由乙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现金补偿的情况下，由乙方一进行补

偿。

第3条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金艺珠宝

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 以下简称 “专项审核报

告” ），对金艺珠宝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4条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金艺珠宝专项审核报告，若金艺珠宝于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金艺珠

宝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金艺珠宝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金艺珠宝各

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5条业绩补偿方式

5.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金艺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

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乙方股份的数量。 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

的回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

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 由甲方以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内予

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金艺珠宝100%股权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

份数量=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

数量不得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

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

项审核报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一应于该现金补偿金

额确定后三十（30）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股份无偿划转：如

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上市公司

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 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

行无偿划转义务。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甲方在无偿划

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

另行确定。

5.1.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则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偿股

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甲

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5.2�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1�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股份补偿：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

末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

数－已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2�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3�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

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5.2.4�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向金一文化指定账

户进行补足。

5.3�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

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深圳市金艺珠宝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BJA110347），金艺珠宝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考虑原资产基准评估

日后利润分配因素影响后，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金艺珠宝业绩承诺期间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净利润

年度

实现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6,871.44 6,000.00 871.44 114.52%

2018年度 7,035.54 6,550.00 485.54 107.41%

2019年度 5,877.14 7,050.00 -1,172.86 83.36%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01310019号《关

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自查年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黄奕彬、黄壁

芬承诺的金艺珠宝2017年度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于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三)》。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XYZH/2019BJA110166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黄奕

彬、黄壁芬承诺的金艺珠宝2018年度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详见公司2019年4月18日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四)》。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BJA110318），黄奕彬、黄壁芬承诺的金艺珠宝2019年度的业

绩未实现，因金艺在2017年至2019年累计的实际净利润为19,784.12万元，高于截至2019年度期末累计

的承诺净利润19,600.00万元，根据公司与黄奕彬、黄壁芬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无需进行业绩补偿。详

见公司2020年4月2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

况鉴证报告(一)》。

截至目前，承诺方黄奕彬、黄壁芬未违反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2）公司与菲利杜豪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第2条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乙方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捷夫珠宝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净利润预测数，捷

夫珠宝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7,300.00万元、8,100.00万元、8,

800.00万元。

2.2�如捷夫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该年度期末累

计的承诺净利润数， 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5条约定的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

支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

第3条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甲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捷夫珠宝

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 以下简称 “专项审核报

告” ），对捷夫珠宝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4条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捷夫珠宝专项审核报告，若捷夫珠宝于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捷夫珠

宝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捷夫珠宝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捷夫珠宝各

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5条业绩补偿方式

5.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捷夫珠宝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

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乙方股份的数量。 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

的回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

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 由甲方以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内予

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数量不得

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

十（30）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在各年计算的当期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股份无偿划转：如

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上市公司

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 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

行无偿划转义务。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甲方在无偿划

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

另行确定。 5.1.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则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

偿股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甲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

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5.2�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1�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股份补偿：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

末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

数－已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2�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3�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

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5.2.4�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向金一文化指定账

户进行补足。

5.3�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

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深圳市捷夫珠宝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BJA110341），捷夫珠宝全部股权价值考虑原资产基准评估日后

利润分配因素影响后，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捷夫珠宝业绩承诺期间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净利润

年度

实现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7,892.16 7,300.00 592.16 108.11%

2018年度 8,625.43 8,100.00 525.43 106.49%

2019年度 9,467.69 8,800.00 667.69 107.59%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01310020号《关

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自查年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菲利杜豪承诺

的捷夫珠宝2017年度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于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二）》。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XYZH/2019BJA110169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菲利

杜豪承诺的捷夫珠宝2018年度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9年4月18日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五）》。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BJA110316）， 菲利杜豪承诺的捷夫珠宝2019年度业绩已经

实现，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20年4月2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

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二)》。

截至目前，承诺方菲利杜豪未违反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3）公司与张广顺、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凤、陈昱、陈峻明、博远投资、飓风投资、三物投资签

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第2条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乙方各自及共同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臻宝通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净利润

预测数， 臻宝通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6,900.00万元、7,700.00万

元、8,400.00万元。

2.2�如臻宝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该年度期末累计

的承诺净利润数， 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5条约定的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支

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

2.3�发生股份补偿的情况下，乙方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认购金一文化股份数占乙方合计认购金一

文化股份总数的比例分担补偿额；现金补偿的情况下，乙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第3条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臻宝通承

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以下简称“专项审核报告” ），

对臻宝通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4条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臻宝通专项审核报告，若臻宝通于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臻宝通实际

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臻宝通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臻宝通各年专项审核

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5条业绩补偿方式

5.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臻宝通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

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乙方股份的数量。 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

的回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

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 由甲方以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内予

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数量不得

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

十（30）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股份无偿划转：如

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上市公司

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 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

行无偿划转义务。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甲方在无偿划

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

另行确定。

5.1.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则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偿股

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甲

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5.2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

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

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1�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进行补偿： 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

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

已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2�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

5.2.3�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

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5.3�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

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5.4�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金一文化指定账户

进行补足。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臻宝通（深圳）互联网科技

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BJA110344），臻宝通 99.06%股东权益价值考虑原资

产基准评估日后利润分配因素影响后，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臻宝通业绩承诺期间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净利润

年度

实现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7,421.98 6,900.00 521.98 107.56%

2018年度 8,475.04 7,700.00 775.04 110.07%

2019年度 10,333.45 8,400.00 1,933.45 123.02%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01310021号《关

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自查年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张广顺、黄育

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凤、陈昱、陈峻明、博远投资、飓风投资、三物投资承诺的臻宝通2017年度业绩已

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详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六）》。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XYZH/2019BJA110174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张广

顺、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凤、陈昱、陈峻明、博远投资、飓风投资、三物投资承诺的臻宝通2018年

度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9年4月18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8

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二）》。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BJA110314），张广顺、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凤、陈昱、陈峻明、

博远投资、飓风投资、三物投资承诺的臻宝通2019年度业绩已经实现，不需进行业绩补偿。详见公司2020

年4月2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鉴证报告》。

截至目前，承诺方张广顺、黄育丰、范奕勋、郑焕坚、黄文凤、陈昱、陈峻明、博远投资、飓风投资、三物

投资未违反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4）公司与熙海投资、领秀投资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协议主要约定如下：

“第2条业绩承诺期间及承诺净利润数

2.1�乙方各自及共同承诺：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贵天钻石在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净利

润预测数，贵天钻石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的承诺净利润应分别不低于6,200.00万元、6,800.00

万元、7,400.00万元。

2.2�如贵天钻石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任一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该年度期末累

计的承诺净利润数， 则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第5条约定的方式以本次交易取得的金一文化股份及金一文化

支付的现金对甲方进行补偿。

2.3�发生股份补偿的情况下，乙方应当按照本次交易各自认购金一文化股份数占乙方合计认购金一

文化股份总数的比例分担补偿额；现金补偿的情况下，乙方相互之间承担连带责任。

第3条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3.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贵天钻石

承诺净利润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与甲方的年度审计报告同日出具， 以下简称 “专项审核报

告” ），对贵天钻石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确认。

第4条业绩补偿触发条件

4.1�业绩承诺期满后，依据贵天钻石专项审核报告，若贵天钻石于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的贵天钻

石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累计的贵天钻石承诺净利润数，则差额部分由乙方以股份和现金方式在贵天钻石各

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三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第5条业绩补偿方式

5.1�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若贵天钻石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截至某年度期末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额低

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乙方应按照如下约定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式对甲方进行补偿：

5.1.1�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之日后三十（30）日内召开董事会并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确定当年应回购乙方股份的数量。 乙方应配合将应回购的股份划转至甲方设立

的回购专用账户进行锁定，该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

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 由甲方以1元的总对价回购该被锁定的股份，并在回购后的十（10）日内予

以注销。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

承诺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当期应当补偿股份数量=

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间内应回购乙方的股份数量不得

超过乙方认购的甲方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

的股份不冲回。当期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应现金补偿。甲方应在业绩承诺期间每一年度当年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后召开董事会确定股份补偿数额的同时确定现金补偿金额，乙方应于该现金补偿金额确定后三

十（30）日内支付给甲方。

5.1.2�在各年计算的现金补偿数额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股份无偿划转：如

上述回购股份并注销事宜由于甲方减少注册资本事宜未获相关债权人认可或未经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

而无法实施，则乙方承诺将等同于上述回购股份数量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其他股东” 指上市公司

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乙方之外的股份持有者）。 乙方当年应无偿划转的股

份数量与本协议第5.1.1条所述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相同。 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三十（30）日内履

行无偿划转义务。除乙方外的甲方其他股东按其在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持有的股份数量占甲方在无偿划

转股份登记日扣除乙方持有的股份数量后的股本数量的比例获赠股份。无偿划转股权登记日由甲方届时

另行确定。

5.1.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进行转增股本或送股分配的， 则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乙方补偿股

份数量应相应调整，计算公式为：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若甲

方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实施现金分配，乙方的现金分配的部分应随相应补偿股份返还给甲方，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应回购注销或无偿划转的补偿股份数。

5.2�在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由甲方聘请经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

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

总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乙方应当对甲方就标的资产减值

部分进行补偿：

5.2.1�标的资产减值部分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业绩承诺期内乙方已补偿股份总数－已补偿现金总额/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

股份发行价格

5.2.2�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由乙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资产减值补偿已补偿的股份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5.2.3�计算公式中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已补偿股份数量考虑甲方在业绩

承诺期分红、配股等因素影响并进行相应调整。

5.2.4�乙方应在金一文化董事会作出补偿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以现金方式向金一文化指定账

户进行补足。

5.3�在任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补偿与因累计的实际净利润数不足累计的承诺净利润

数而发生的补偿合计不超过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深圳市贵天钻石有限公司

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0BJA110342）， 贵天钻石 49%股东权益价值考虑原资产基准评

估日后利润分配因素影响后，相比重组时该资产交易价格，未发生减值。

贵天钻石业绩承诺期间业绩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净利润

年度

实现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2017年度 6,614.08 6,200.00 414.08 106.68%

2018年度 6,699.38 6,800.00 -100.62 98.52%

2019年度 8,384.31 7,400.00 984.31 113.30%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4月24日出具的瑞华核字[2018]01310018号《关

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自查年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熙海投资、领

秀投资承诺的贵天钻石2017年度的业绩已经实现，本期不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8年4月25日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一）》。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9年4月17日出具的XYZH/2019BJA110168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熙海

投资、领秀投资承诺的贵天钻石2018年度的业绩未实现,�因贵天钻石在2017年至2018年累计的实际净

利润数为13,313.46万元，高于截至2018年度期末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13,000.00万元，根据公司与熙海

投资、领秀投资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19年4月18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发布的《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三）》。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4月27日出具的《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鉴证报告》（XYZH/2020BJA110317），熙海投资、领秀投资承诺的贵天钻石2019年度的业绩已

经实现，根据公司与熙海投资、领秀投资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详见公司2020年4

月29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2019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鉴证报告

(三)》。

截至目前，承诺方熙海投资、领秀投资未违反所作出的业绩补偿承诺。

3、上市公告书中所作出的承诺

相关股东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

市报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一致。

4、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相关股东无后续追加的承诺。

5、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1）法定承诺

相关股东作出的法定承诺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一

致。

（2）其他承诺

相关股东未作出其他股份相关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未对其进行担保。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情况说明

根据以上股东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做出的股份

锁定承诺，及金艺珠宝、捷夫珠宝、臻宝通及贵天钻石2019年度或累计业绩承诺已实现的情况，以上股东

股份解除限售的具体变化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全称

发行时取得的股

份总数（股）

2018年已解除

限售数量（股）

2019年已解除限

售数量（股)

2018-2019年已解限

数量合计（股）

2020年申请解除限

售数量（股）

1 黄奕彬 33,611,491 5,601,915 0 5,601,915 28,009,576

2 黄壁芬 4,801,641 1,920,656 1,440,492 3,361,148 1,440,493

3

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

公司

40,458,276 10,051,745 7,538,808 17,590,553 22,867,723

4 张广顺 14,344,167 5,737,666 4,303,250 10,040,916 4,303,251

5 瑞金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 8,637,348 3,454,939 2,591,204 6,046,143 2,591,205

6

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467,813 987,125 740,343 1,727,468 740,345

7

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2,659,998 0 0 0 2,659,998

8 黄育丰 1,388,145 555,258 416,443 971,701 416,444

9 范奕勋 1,233,906 493,562 370,171 863,733 370,173

10 郑焕坚 925,430 370,172 277,629 647,801 277,629

11 黄文凤 616,953 246,781 185,085 431,866 185,087

12 陈昱 616,953 246,781 185,085 431,866 185,087

13 陈峻明 308,476 123,390 92,542 215,932 92,544

14

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8,043,775 3,217,510 2,413,132 5,630,642 2,413,133

15

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94,391 2,037,756 1,528,317 3,566,073 1,528,318

合计 125,208,763 35,045,256 22,082,501 57,127,757 68,081,006

四、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0月29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总数为68,081,006股，占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的10.28%，占公司总

股本的8.16%。

(三)�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15名。

(四)�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中

处于质押状态股份数量

（股）

1 黄奕彬 28,009,576 28,009,576 24,400,000

2 黄壁芬 1,440,493 1,440,493 —

3 哈尔滨菲利杜豪贸易有限公司 22,867,723 22,867,723 15,467,723

4 张广顺 4,303,251 4,303,251 4,303,251

5 瑞金市博远投资有限公司 2,591,205 2,591,205 —

6 天津飓风文化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0,345 740,345 —

7 珠海市横琴三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659,998 2,659,998 —

8 黄育丰 416,444 416,444 —

9 范奕勋 370,173 370,173 —

10 郑焕坚 277,629 277,629 —

11 黄文凤 185,087 185,087 —

12 陈昱 185,087 185,087 —

13 陈峻明 92,544 92,544

14 深圳熙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13,133 2,413,133 2,413,133

15 深圳领秀奇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528,318 1,528,318 —

五、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股份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72,481,834 20.66 -68,081,006 104,400,828 12.51

高管锁定股 98,190,591 11.76 0 98,190,591 11.76

首发后限售股 74,291,243 8.90 -68,081,006 6,210,237 0.74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2,236,320 79.34 68,081,006 730,317,326 87.49

三、总股本 834,718,154 100.00 0 834,718,154 100.00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就金一文化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中所作出的承诺的情形；

(三)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

(四)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七、其他说明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是公司相关股东对该限售股份限售期到期的例行信息披露，并不代表其对该

等股份的减持计划。

八、备查文件

1、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 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7日


